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市财政投资 。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工程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工程计划于2025年12月完成。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镇、孤山镇、新民镇等6个镇
3、预算金额：2389395.00元（其中合同包1为800000.00元；合同包2为800000.00元；合同包3为789395.00元；
4、采购需求：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共设立三个合同包，重点林区抚育管护项目、经济林病虫害防治项目、防火道路建设项目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合同包1为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项目；合同包2为2025年府谷县经济林病虫害防治项目；合同包3为2025年府谷县防火道路建设项目。
服务期：合同包1 为30日历天；合同包2具体实施时间由甲方根据病虫害发生时间确定（总计需防治4次）；合同包3为30日历天（如因施工季节原因，工期顺延）。
6、履约情况：本项目建设完成后，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造成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负担采购人的一切损失。

7、验收：验收须符合采购文件所示内容、合同、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等。

四、对供应商的要求

基本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具体内容以招标公告为准。
合同模板：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包1

采购人 (全称) ：                   
供应商 (全称) ：                   
为改善我县绿化面貌，促进我县生态建设再上新台阶，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根据上级任务安排，结合我县具体情况，就                  （以下简称供应商）承包府谷县林业局（以下简称采购人）    府谷县林业局       ，供应商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一、采购项目名称：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包1            
二、建设时间：                                  
三、项目实施地点：  府店路、野大路、新民镇     
四、项目概况：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包1主要包括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项目。内容为建设内容为按照作业设计要求，完成以下建设内容：1.通道抚育：完成府店路43.03公里、野大路（三道沟段）19.65公里共计62.68公里道路两侧林木抚育，抚育措施为修枝、扩穴、浇水、病虫害防治（涂白）、清理死树、除草垃圾清理剩余物清理，其中，修枝60171株、扩穴60171株、浇水60171株、病虫害防治（涂白）20205株、清理死树686株、除草垃圾清理剩余物清理190548平方米。2.重点林区抚育管护：完成新民镇1031亩林地抚育，抚育措施为修枝、扩穴、割灌除草、剩余物清理。
五、工程总投资预算：                         ，实际投资根据政府核定预算，按照验收结果以及投标报价比例       进行核算。       

六、工程建设标准：                                      

七、投资标准：                                         

八、合格兑现标准：                              

九、资金兑付方式：

1、资金兑付依据为  乙方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的抚育措施数  。

2、资金分期兑付：   验收合格的第一次兑付合格工程对应工程款的60%，审计决算后兑付剩余工程款，具体兑付时间由甲方安排。3、付款时供应商须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3、付款时供应商须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十、采购人职责：

1、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督管理、质量检查，按照项目建设技术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2、遵照合同规定，按验收结果及时兑现工程建设资金。

十一、供应商职责：

1、供应商必须在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工程规划范围内施工，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地点、树种，如确需变更，需经采购人书面同意。若在施工范围内遇到地理条件不好，供应商故意规避困难，放弃施工，致使整个工程无法全面完工，经采购人催告后仍然拒不履行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找第三方代履行剩余工程，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代履行工程款），并且供应商须承担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责任。
2、施工期间供应商必须自觉接受采购人施工组和督查组的监督，供应商的施工不符合安全标准、技术质量标准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工队或者停工整顿、返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按期施工，确保工程进度不延误。

4、供应商要时时刻刻高度重视施工安全。供应商所用施工人员需符合身体健康、男年满18周岁不超过60周岁，女年满18周岁不超过55周岁。供应商应为每一位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人员购买保险，对符合参加工伤保险的购买工伤保险，对不符合参加工伤保险的应购买保险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雇主责任险或者意外伤害险。确因施工需要雇佣超过上述最高年龄限制的人员的，应当向采购人备案雇佣时的健康体检表，并为超龄人员购买不低于50万元的重大疾病和死亡人身保险。如果供应商不遵守上述规定，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停工整顿，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施工现场应设置醒目的标志和警示，并派有专职安全人员持证上岗，确保人员及机械的安全，做到时时处处讲安全，防止一切事故发生。供应商在施工过程要做好防护措施。严禁放火烧山，严禁三四轮车拉人，运输车辆要使用正规营运车辆。同时预防煤气中毒，避免事故发生。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导致供应商施工人员、施工人员以外的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失的工伤事故、意外事故、突发疾病伤亡事故、其他安全生产事故以及其他因供应商施工行为引发的事故，全部赔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供应商无关。

5、抚育管护期内，供应商要经常清除林地杂草，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工作，并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抚育管护，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未采取措施出现质量问题或不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管护的，采购人有权雇用管护队伍进行管护，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供应商有权在供应商的工程款中直接核减。

6、工程按阶段完工后，供应商要主动提交验收申请报告（报告按采购人要求的统一格式书写填报）。

7、按时参加采购人供应商通知的临时性会议。

8、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供应商擅自转包或分包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还应继续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诉讼费用、律师费等。施工期间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赔偿责任均由供应商和转包方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十二、供应商在施工过程中，违反本合同约定停工或者未按期完工超过三日的，采购人可以直接将未完工的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施工。转包前双方应当共同确认供应商已完工工程量，供应商收到采购人的通知，未按期参与确认的，视为供应商同意采购人单方确认。

十三、验收：

1、按施工期限及兑付方式的时间安排，由供应商提出申请，采购人组织验收人员进行验收。

2、验收方法：采购人根据供应商提交的验收申请报告，按照作业设计标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文件、技术规范、质量要求等）进行验收。作业设计标准以采购人提供的《作业设计说明书》为准，该说明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格1亩兑现1亩。未达到达到作业设计标准的，暂不验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抚育的再予以验收。验收不合格未按期抚育仍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以不经供应商同意直接将工程发包给其他人，其他人工程费用在供应商的结算款中扣除，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向其他人支付的工程费用后，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剩余款项。支付时扣除总工程款的20%作为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供应商对采购人的验收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验收通知三日内提出重新验收申请，由供应商先行承担费用由上级林业部门或者专业机构进行重新验收，以重新验收的结果为准，如重新验收结果与采购人验收结果不一致的，重新验收费用由采购人承担。未在三日内提出申请的，视为对采购人的验收结果无异议。

十四、其它事项：

1、采购人根据项目建设检查情况及施工组建议有权停止或暂缓对供应商付款，待供应商按建设标准进行整改到位，经采购人核对无误后再行资金支付。

2、实施期间，为确保工程保质保量按时完工，采购人有权根据地块落实情况、施工进度、自然条件等因素对绿化地块及树种进行变更。

3、资金运作实行报账制，承包人持有关正规票据和采购人签发的验收单，经采购人统一审核后在专户上报账。

4、检查验收时间由采购人确定，进行不定期检查。

5、坚持安全第一，造林过程中关键环节操作不当，以及造成的一切工伤事故、其他任何安全事故赔偿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6、如果供应商不按期开工或未能履行合同，采购人将保留索赔权利。

7、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有异议或出现不可抗力因素，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五、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府谷县人民法院管辖。
十六、本合同正本一式伍份，采购人持肆份供应商持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采购人（盖章）：府谷县林业局  
负责人（签名）：                  

地址：府谷县新区国土资源交易大楼九楼

电话：0912-873656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8220160854161   
供应商（盖章）：
地址：

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注：本合同为简易版本，仅供参考，使用过程中，请结合具体项目。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包2
采购人：府谷县林业局

供应商：

为了做好经济林病虫害防治工作，采购人委托供应商对实施病虫害飞防作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防治植物：
二、防治地点：

三、防治对象：

四、防治面积：

六、合同金额： 

七、防治日期：

八、投资标准及付款方式：

1、投资标准：

2.付款方式：完成防治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
九、双方职责

（一）采购人的权利及义务

1.采购人按照防治方案监督供应商防治使用的农药；

2.采购人按照合同规定支付植保服务费。

3.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植保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4.采购人负责协调落实作业地块，保障飞防作业顺利进。

5.采购人需在作业区张贴施药公告，以免造成实施区域群众的药物危害。

（二）供应商的权利及义务

1.供应商负责制定防治方案，并按实施方案配置农药，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在确保防治效果的同时做到果实及果园安全；

2.供应商完成全部作业后，及时申请采购人支付植保服务费；

3.供应商可提出药剂使用规范供采购人参考，若采购人提供药剂不符合喷洒要求，供应商有权拒绝作业。

4.因供应商没有及时对作业现场的无关人员进行清场，或者对作业环境没有及时清理造成的人员伤害或其他损失，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5.供应商有权拒绝采购人、第三方提供不符合国家要求的农药提供植保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如下农药：

禁用农药：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螟磷，特丁硫磷、百草枯。

限用农药：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内吸磷、克百威、涕灭威、灭线磷、硫环磷、氯唑磷、氧乐果、三氯杀螨醇、氰戊菊酯、丁酰肼（比久）、水胺硫磷、灭多威、硫丹、溴甲烷、氟虫腈。

十、免责条款： 

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失，甲（乙）方不承担责任。

1.由采购人或第三方提供的农药和参数，造成的施药效果不佳而造成的损失，供应商不承担责任；

2.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暴雨、洪水、冰雹、大风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和防治效果，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3.因供应商没有及时对作业现场的无关人员进行清场，或者对作业环境没有及时清理造成的人员伤害或其他损失，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4.由于不可抗具的原因，致使合同被迫终止或中止合同执行的，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5.供应商作业完成以后，因采购人未在作业区张贴施药公告，造成的人身危害及损失，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违约责任：

1.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无正当理由，供应商迟延进行的植保服务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中止合同进行；

2.合同签订后，供应商拒不进场作业，采购人可不支付合同金。

十二、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签订、生效、履行和解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合同的签订或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如争议发生后协商不成，应提交采购人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3.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解除、提前终止本合同。

十三、合同主要组成

1、合同文本、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

2、国家相关规范及标准

3、其他相关资料

十四、其他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合同为准。

采购人：（盖章）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 期：

注：本合同为简易版本，仅供参考，使用过程中，请结合具体项目。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3
采购人 (全称) ：                   
供应商 (全称)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项目范围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及包号：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包3
2、实施地点：     大昌汗、府谷镇、黄甫镇               

3、采购需求： 2025年府谷县重点林区抚育管护等3个项目合同包3主要内容为2025年府谷县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按照设计要求，完成防火道路建设5.4公里，其中：大昌汗石籽焉1.96公里、郝家焉2.108公里、府谷镇黑山0.932公里、黄甫真武庙0.4公里。路基宽为4.5米，路面宽3.5米，全部为砂砾路面，砂砾厚度为30厘米。

二、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投标文件、招标文件、澄清、补充文件；
3.相关施工文件；
4.附录，即：附表内相关工程施工的范围和内容；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三、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 (大写) ：  (¥             ) ，合同价款按照中标价签订，最终工程价以实际完成工程量的决算价为准。
四、结算方式：

1、由采购人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发票给采购人。

2、付款方式：项目完工后支付验收合格工程量对应工程款的80%，审计决算后支付剩余工程款。
五、工期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历天内完成。   年    月    日开工至    年

   月    日竣工，若拖延工期，不能按时完工，每延期一天，乙方须向甲方交纳合同价款的2‰的延期损失费。

六、 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 采购人的权利与义务

1.采购人应向供应商提供准确、具体的施工内容及相关资料。

2.采购人应按合同规定的日程和款项及时向供应商付款。

3.采购人负责协调解决涉及供应商范围内的工作，并指定专人配合。

(二) 供应商的权利与义务

1.供应商负责按规定的时间完成采购人交付的全部工作。

2.协助采购人完成相关工作。

3.确保保质保量完工；

4、供应商必须按照工程的设计图纸及相关要求及施工标准执行，因施工不当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提出整改，处罚直至解除合同。

5.供应商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指挥、调配、指导及管理，遵守采购人现场各项目管理及规章制度，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

6.安全责任要求。①施工期间供应商必须设置安全警示牌、现场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②供应商开工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施工方案， ③施工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经济损失、人身安全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概不负责。

7.采购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款额付款，供应商可视情节推迟或停止

履行供应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或终止合同，并有权追究采购人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七、验收方式

1、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的服务质量应符合国家或相关行业的合格标准。

2、供应商完成施工后应及时通知采购人进行验收。验收方法为通过专家评审，

验收合格的，采购人在验收合格单上签字；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应当在15 日内进行返工或调整，并重新提交采购人验收。

八、其它事项

( 一) 供应商不得转让、分包给其它单位或个人。

(二) 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承诺等内容将列入合同。

九、知识产权归属

( 一) 供应商为履行本合同义务所形成的工程施工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

有。

供应商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工程施工是其独立实施完成，不存在任何侵

犯第三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如因供应商提供的工程服务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导致该第三方追究采购人责任的，供应商应负责解决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十、违约责任

( 一) 按《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本次招标要求，采购人有权

终止合同和对供应商违约行为进行追究。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协议时，应尽快通知对方，双方均设

法补偿。如仍无法履约协议，可协商延缓或撤销协议，双方责任免除。

十一、合同主要组成

1、合同文本、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

2、国家相关规范及标准

3、其他相关资料
十二、合同争议解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按 下列第 (二) 种方式解决：1.提交府谷县仲裁委员会仲裁；2.依法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合同生效

( 一) 本合同须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 在合同书上签字并

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正式生效。

合同生效后， 甲、乙双方须严格执行本合同条款的规定，全面履行合

同，违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三) 本合同一式     份， 甲乙双方各执      份。

(四)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采购人（盖章）：府谷县林业局  
负责人（签名）：                  

地址：府谷县新区国土资源交易大楼九楼

电话：0912-873656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6108220160854161   

供应商（盖章）：
地址：

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名）：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注：本合同为简易版本，仅供参考，使用过程中，请结合具体项目。

十、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林业局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

3、项目联系人：张主任            联系电话：13389122135

  府谷县林业局 

     2025年11月18日

